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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青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闵丹 肖刚

办公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电话 0514-86424918 0514-86424918

电子信箱 irm@jscq.com irm@jscq.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90,032,099.33 1,050,197,278.91 4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2,533,614.51 120,890,842.97 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7,340,525.16 126,023,746.20 4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2,293,574.46 188,697,058.23 1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99 0.3363 4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99 0.3363 4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4% 4.22% 1.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980,965,001.66 3,825,020,229.83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12,266,826.67 3,047,385,053.29 2.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6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于国权 境内自然人 30.60%

110,009,

002

82,506,751

黄南章 境内自然人 6.86%

24,675,

648

18,506,736

周秀来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

432

于国庆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

432

12,337,824

周汝祥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

432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二组

合

其他 3.72%

13,357,

094

吉志扬 境内自然人 2.79%

10,031,

520

7,523,64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分

红－个人分

红

-005L-FH

002深

其他 2.51%

9,023,

658

刘长法 境内自然人 2.49%

8,939,

534

周治金 境内自然人 1.71%

6,135,

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于国权、黄南章、周秀来、周汝祥、于国庆、吉志扬、刘长法、周治金之间

及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不知情。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

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上半年，在环保安全严要求、高标准的大背景下，公司坚持“管理创

新上水平，发展迈向高质量” 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年初制订的目标任

务，合理调配产能，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9,003.21

万元，同比增长41.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7,253.36万元，同比

增长42.72%，营业收入与净利润保持双增长，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着手抓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抓市场，营业收入增长明显。

上半年，国家安全、环保监管从严，农药市场产品紧缺，公司抢抓机

遇，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有效组织生产，突出主打产品销售，上半年公司

杀虫剂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74,958.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76%；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强化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上半年实现自营出口69,

786.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78%，国际市场的份额持续提升。

（2）抓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上半年，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把安全管理工作贯彻

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做到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坚持月月开展安全大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完善DCS、ESD自动化控制系统参数，推进安全

生产一级标准化建设，提升生产的本质安全。

（3）抓环保，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环保投入，长青南通子公司投入资金引进德

国杜尔RTO废气焚烧炉， 前期投入试运行的年处理29500吨进口危险废

物处置项目已开始阶段性环保验收，为有效释放产能提供了保障；同时

公司持续推进多项工艺改进，从源头上减少三废的排放量，环境治理成

效明显。

（4）抓技改，不断增强竞争能力。

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300吨环氧菌唑原药、年

产200吨茚虫威原药生产线建设并投入试生产， 通过实施生产过程的连

续化和生产管理的智能化，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为未来业绩增长提

供支撑。 同时对原有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对旧工艺进行优化，不断提高产

品的技术含量，通过技术提升竞争力。

（5）抓管理，逐渐提升经济效益。

上半年，公司坚持月月召开经济分析会，通过对各车间、班组原料、

水、电消耗、废水、废渣排放的考核，节能降耗取得较好的成效。 面对原材

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公司坚持走出去熟悉市场行情及进货渠道，做到货

比三家，择优选购，努力降低采购成本。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

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国权

201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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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3日以电子邮件、传真、书面、电话的方式发送至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于国权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刊登于2018年8月18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8年8月18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及《公司2018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2018年8月18日的

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6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送至公司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

国庆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募集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公司代码：

603977

公司简称：国泰集团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泰集团 6039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何骥

电话 0791-86119816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一路89号

电子信箱 gtirm@jxgtmb.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428,461,179.21 1,329,024,408.53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0,629,219.27 947,591,281.35 1.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1,525.98 27,126,333.26 -177.53

营业收入 304,639,325.46 231,592,954.27 3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75,659.65 32,432,034.60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68,834.24 20,378,505.67 8.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3.22 增加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0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9

133,359,

114

127,184,

120

无

江西鑫安信和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2 40,600,000 0 质押

32,480,

000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9 27,196,680 0 无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5 7,881,226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一户

国有法人 2.50 7,739,200 6,375,880 无

梁成喜 境内自然人 1.81 5,600,000 0 无

梁涛 境内自然人 0.92 2,833,400 0 质押 2,520,000

陈文达 境内自然人 0.52 1,609,000 0 无

熊旭晴 境内自然人 0.45 1,400,000 0 无

郭光辉 境内自然人 0.41 1,26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军工控股直接持有鑫安信和15%的股权，江西省省属国有

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江钨有限45%的股权，梁成喜与梁

涛之间系父子关系。 除上述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回暖复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民爆行业整体运行

稳中有进，同时在民爆产品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利润空间收窄，市场竞争仍然激

烈的大背景下，公司按照年度经营工作计划规范经营，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抓

好主营产品生产和销售，紧紧围绕“立主业、拓产业、强发展” 的战略定位，通过市

场开拓，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完善民爆产业链，拓宽投资领域等方式，公

司收入和利润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463.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4%，其中：

民爆产品收入21,947.66万元，同比增长12.68%；爆破服务收入2,550.22万元，同比

增长11.78%；非民爆产业收入5,966.06万元，同比增长325.89%。公司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3557.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强化内控建设，降本增效，有

效防范经营风险；（2）抓住市场机遇，着力主营产品生产和销售，稳步扩大产品市

场，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快民爆一体化发展进程；（3）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开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于2018年4月18日获江西省国资委批复，

2018年5月11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2018年7月12日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本次整合完

成后，公司将整合江西省内民爆行业资源，进一步增强生产能力，使公司具备一定

规模优势及竞争优势；（4）加大创新发展力度，科研创新取得了多项新成果。 平台

建设方面：公司11家下属子公司入选2018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赣州国泰、宜丰

国泰、新余国泰、吉安国泰、抚州国泰均获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国泰集团

通过两化融合贯标评定机构评估审核。 项目申报方面：公司成功申报江西省重点新

产品5项，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5）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整

改落实工作，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6）公司基于 “立主业、拓产业、强发

展”的战略定位，借助民爆主业优势，充分发掘产业链中的优质标的，投资控股拓泓

新材、长峰廊道等项目。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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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现将2018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

审计）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万元）

工业炸药（吨） 31,959.87 31,974.31 17,789.46

工业雷管（万发） 1,336.11 1,270.38 3,839.33

工业导爆索（万米） 221.35 190.90 318.86

爆破工程（万立方米） 240.76 240.76 2,550.22

消防产品（个） 47,649 50,248 392.83

高氯酸钾（吨） 5,166.90 4,873.75 3,979.22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6月

平均价格

2017年1-6月

平均价格

变动比例（%）

工业炸药(元/吨) 5,563.67 5,641.13 -1.37

工业雷管(元/万发) 30,221.92 27,813.16 8.66

工业导爆索(元/万米) 16,703.22 17,207.04 -2.93

消防产品(元/个) 78.18 97.01 -19.41

高氯酸钾（元/吨） 8,164.59 - -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8年1-6月

平均价格

2017年1-6月

平均价格

变动比例（%）

硝酸铵(元/吨) 1,937.28 1,651.19 17.33

三、其他说明

2018年上半年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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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收到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为

7,607,075.12元人民币。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文件

发生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2015-2016年度南昌市科

技创新平台（发改口）奖补

资金

200,000.00 与收益有关 洪发改产业字[2017]11号

园区突出贡献企业 150,000.00 与收益有关 洪高新工字[2018]16号

2016年度税收返还 275,807.71 与收益相关 兴府办拨款抄字[2018]192号

2017年度税收返还 2,270,844.77 与收益相关 兴府办拨款抄字[2018]192号

防洪工程奖励 1,9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兴府办拨款抄字[2018]192号

城建税税收返还 190,314.21 与收益相关 国家金库兴国县支行拨付

收2015-2016年度南昌市

科技创新平台（江西省金

属3D打印工程研究中心奖

金）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赣发改高

技[2017]293号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

达2017年江西省创新平台建设专项省预算

内基建投资计划的通知

收2015-2016年度南昌市

科技创新平台（江西省金

属3D打印工程研究中心奖

金）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赣发改高

技[2016]1450号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6年江西省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

室）认定的批复

扶助企业发展资金 38,020.60 与收益相关 铜鼓县永宁镇财政拨付

收科学技术局专利奖金 3,700.00 与收益相关 铜鼓县科技局

税收返还 1,093.95 与收益相关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 45,000.00 与收益相关 南昌市高新区管委会创新服务中心拨付

知识产权贯标企业奖励经

费

5,000.00 与收益有关

依据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科技局洪财企

（2017）65号文件，由南昌市知识产权局拨

付

2017年度下半年科技创新

奖励

1,000.00 与收益有关

《红谷滩新区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奖励办

法（试行）》（洪新办发〔2016〕66号） 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财政局拨付

收2017年稳岗补贴 59,106.35 与收益相关 吉安县劳动就业局拨付

收经贸委机关2017年新产

品开发奖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吉县字[2018]6号

收经贸委机关2017年科技

创新奖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吉县字[2018]6号

收经贸委机关2017年企业

技术奖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吉县字[2018]6号

收科技局2017年科技专项

项目资金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吉安县科技局拨付

收2017年专项科技补助资

金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吉财经指[2018]9号

收2018年第一批资助资金 1,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拨付第一批资助项目

2017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

划专项经费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余财教（2017）19号

扶持企业资金 251,830.00 与收益相关 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财政拨付

总库区耕地占用税款返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胜区欧里镇人民政府

拨付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12,436.25 与资产相关 2011年宜丰县工业园区财政所拨付

新厂区搬迁项目技改补助

资金

201,326.37 与资产相关

依据《关于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产区搬迁项目技术改造补助资

金的函》，由新余市孔目江生态经济管理

委员会财政局拨付

安全技术改造资金补助 18,750.00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安监管办字[2012]389号文件，由新

余市财政局拨付

土地出让金返还 16,123.77 与资产相关 仙财(2017)73号

安全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12,500.02 与资产相关

依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省级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由江西省财政厅拔付

异地搬迁技改奖励资金 294,000.00 与资产相关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2014]504号文件，由

兴国县财政局拨付

安全生产技改资金 25,000.00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5]65号赣州市财政

局、赣州市安监局文件，由赣州市财政局拨

付

赣州市技改资金 23,749.99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6]26号文件，由赣州

市财政局拨付

搬迁项目技术改造建设补

助资金

375,000.00 与资产相关

依据崇府办财抄字[2013]703号文件，由崇

仁县财政局拨付

安全技术改造资金补助 20,000.00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安监管办字[2013]197号文件，由吉

安县财政局拨付

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改贴息

补助

14,637.80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财建指[2014]248号文件，由吉安县

财政局拨付

两化深度融合示范项目 20,833.33 与资产相关

依据赣财经指[2016]12号文件，由吉安县

财政局拨付

总计 7,607,075.1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

分补助的类型。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18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 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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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熊旭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

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参见同日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

的公司2018临073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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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杜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编制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认真审阅后认为：

1、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参见同日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

的公司2018临073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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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及募投项目进

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 现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

具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54号文《关于核准江西国泰

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28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45元。 截止2016年11月7

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28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356,556,0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38,

646,4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7,909,60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6]第

6-00010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213,701,000.00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等净额为1,992,758.18元；2018年上半年已使用募

集资金0.00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等净额为1,370.16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13,701,000.00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等净额为1,994,128.34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106,202,728.34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等的净额）。 2018年5月28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长峰廊道项目的议案》，拟以截

至2018年4月30日“爆破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中未使用余额7,083.13万元，“民

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未使用余额3,527.42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

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账户节余的利息9.69万元，共计10,620.24万元及其之后产生

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实际金额为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合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合投资” ）控股子公司江西宏泰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泰物流” ）投资长峰廊道项目（详见公司2018临046号公告）。 本次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银行账号/产品名称 截止日余额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分行阳明路支行

791902216010515 96,951.65

2

中国银行南昌市城东支行财

会营业部

196233629317 35,273,827.86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抚河支行

361899991010003087804 已销户

合计 35,370,779.51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所属江西国泰五洲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银行账号/产品名称 截止日余额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抚河支行

361899991010003136695 70,831,948.83

合计 70,831,948.83

注：2017年4月，经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

行同意，终止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将存放于

交通银行南昌抚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转入至江西国泰五洲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61899991010003136695），并将原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361899991010003087804）作销户处理。同时公司、江西国泰五洲

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

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6年10月21日经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6年11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阳明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城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抚河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

等银行开设了3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2017年4月，经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行

同意，终止于2016年11月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存放于交通银

行南昌抚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转入至江西国泰五洲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61899991010003136695），并将原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361899991010003087804）作销户处理。同时公司、江西国泰五洲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4月已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

支行募集资金账户款项余额70,159,973.13元转入江西国泰五洲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符合三（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有

关规定。

三、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1、爆破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尚在建设中，暂无法核算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2、民爆研发中心的投建是为顺应公司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增加的开发

需求，进一步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增加核心竞

争力，更好地适应民爆行业政策导向。 因该项目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效益中，且

目前尚未投建，暂无法单独核算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下，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8年6月26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长

峰廊道项目的议案》，拟以截至2018年4月30日“爆破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中未

使用余额7,083.13万元，“民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中未使用余额3,527.42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账户节余的利息9.69万元，共计

10,620.24万元及其之后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实际金额为准）用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合投资控股子公司宏泰物流投资长峰廊道项目（详见公司2018

临046号公告）。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

44号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执

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790.9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注1）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370.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注2�

(1)

本年

度投

入募

集资

金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注

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爆破服务一

体化建设项

目

7,

549.9

0

7,

549.9

0

-

594.0

3

-6,

955.87

7.87 0

不

适

用

否

赣州国泰年

产 14,000 吨

乳化炸药生

产线技 术改

造项目

2,

742.7

3

2,

742.7

3

-

2,

742.7

3

0.00

100.

00

201

5.06

966.70 是 否

抚州国泰年

产 24,000 吨

乳化炸药生

产线技 术改

造项目

3,

538.8

4

3,

538.8

4

-

3,

538.8

4

0.00

100.

00

201

5.12

961.56 是 否

吉安国泰年

产 12,000 吨

乳化炸药生

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2,

494.5

0

2,

494.5

0

-

2,

494.5

0

0.00

100.

00

201

5.02

484.2

8

是 否

民爆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3,

448.0

6

3,

448.0

6

-

-3,

448.06

0

不

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

款

9,

000.0

0

9,

000.0

0

-

9,

000.

00

0.00

补充营运资

金

3,

000.0

0

3,

000.0

0

-

3,

000.

00

0.00

合计

31,

774.0

3

31,

774.0

3

21,

370.1

0

-10,

403.93

2,

412.5

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爆破一体化建设项目及民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

进度。 爆破一体化建设项目由于公司现有爆破设备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能满足客户需求，按原计划实施容易造成设备

闲置；民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尚未取得研发楼建设规

划，尚未动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

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

公司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实际已先期投入93,701,000.00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资金置换情

况出具了信专审字[2016]第6-00205号《审核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6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18年6月26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213,701,000.00

元，剩余资金10.620.27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等的净额、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报告期尚未投入，剩余资金将根据承诺投资项

目的进展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

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法定代表人：熊旭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仕民会计机构负责人：罗敏荆

证券代码：

002910.SZ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

2018-06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庄园牧场 股票代码 002910.SZ�����01533.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福 潘莱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

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5-26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

肃省商会大厦B座25-26层

电话 0931-8753001 0931-8753001

电子信箱 wangguofu@lzzhuangyuan.com panlai@lzzhuangyua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3,623,437.89 311,123,706.21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25,519.89 37,741,527.02 -3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60,642.89 23,830,372.49 -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5,716,561.90 82,378,249.95 -2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7 -48.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7 -4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4.85% -2.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76,892,345.73 1,803,717,700.59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40,314,894.61 1,127,665,194.72 1.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3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7.19%

32,197,

400

32,197,400

兰州庄园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9%

30,894,

700

30,894,700 质押

15,000,

000

广 发 证 券

（香港 ） 经

纪有限公司

11.78%

22,063,

500

甘肃福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1%

15,000,

000

15,000,000

重庆富坤创

业投资中心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3%

6,990,

000

6,990,000

CHINA�

SECURI-

TIES�

DEPOSI-

TORY�AND�

CLEARING

2.98%

5,577,

500

天津创东方

富弘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

2,847,

500

2,847,500

深圳市创东

方富凯投资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

2,847,

500

2,847,500

上海容银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

2,821,

750

2,821,750

长江证券经

纪 （香港）

有限公司

1.49%

2,8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马红富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控制庄园投资、福牛投资而实际支配公司的股份数

量为78,092,100股，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

生与庄园投资、福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面临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加强产品研发，着

力巩固区域市场地位并加强渠道下沉和营销推广。

截至2018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 18.� 77亿元，资产负债率39.24� %。2018年上半年实现销售

收入3.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0.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30.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23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4.0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组织架构方面，为更好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2018年上半年新设置成立工程监管部、品

牌管理部、安全生产环保办公室三个内部管理机构。

2、2018上半年技术研发中心以公司战略发展为规划，按照差异化为特点的研发思路，以低温

产品为开发重点同时兼顾特色常温产品的研发，研发系列产品分别包括“Hi！！ 好檬” 、“八连杯

鲜奶发酵原味” 、“黄桃酸奶” 、“茶酸奶” 、“乐享其橙” ；同时开发常温产品“三江源纯牛奶” 等

产品。

同时，技术研发中心注重进一步完善原料验收程序，细化原辅材料验收项目分类，加强对包

装材料、辅料入库检测，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保证。

3、2018年上半年，公司营销部着力在传统渠道方面的重置和固化，继续推进在甘肃及青海区

域的渠道下沉，增强公司产品在传统渠道的品牌认知度和消费者忠诚度。 继续加强在电商销售渠

道的竞争能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宣传及促销活动。 营销部上半年继续增加广告宣传投入，依

托甘肃和青海与日俱增的旅游资源优势，着力在游客丰富区域加强广告宣传，提升公司品牌认知

度。

4公司自有牧场牛群在牧场事业部的管理下， 于2018年上半年取得稳定增涨，2017年从澳大

利亚引进的纯种育成奶牛，落户自有牧场后，饲喂生长良好，对提升自有牧场奶源的产量和品质，

保证生产供给提供了保障。 牧场通过对牛只的科学饲养、有效防疫和疾病治疗、合理日粮营养配

方等措施，全面管理和提升了牧场成牛头日产和头年产水平，繁殖比例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牧场继续提升挤奶设备和速冷保鲜设备的优化配置， 更加有效的提高了挤奶效率并更加有

效的提升了鲜奶的保存质量。

5、2018年上半年，人力资源部以公司战略发展为规划，优化公司专业人员的结构，合理的挖

掘和培养人才梯队队伍，开展公司的人才特训营项目，为保证人才梯队建设以满足公司可持续发

展提供人力支持。

6、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启动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该项目已取得榆

中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备

案的通知》（榆工信发[2018]46号），公司与榆中县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甘让A榆[2018]22号）待其他手续齐备后方可开始实施。 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严格卫生

与质量控制标准，提高精深加工的水平，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种类，实现产品升级，从

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7、2018年上半年，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决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瑞嘉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该子公司的设立

进一步保证公司能够获得稳定优质的奶源，提高公司自有原奶供应比例，从源头上加强公司产品

质量控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

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 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时间要求于2018年1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五项会计准则。 执行该准则对

公司没有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投资设立甘肃瑞嘉牧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100.00%，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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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庄园牧场”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红

富先生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临时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马红富、王国福、陈玉海、张

骞予参加现场表决；董事宋晓鹏、叶健聪、刘志军、赵新民、黄楚恒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公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上的《公

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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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庄园牧场”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其中监事魏琳、杜魏参加现场表决；监

事孙闯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琳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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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全资

子公司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8年5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全资子公司食品

不合格通告情况说明的公告》（编号：2018-042），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湖乳业）抽检的青海大牧场纯牛奶（超高温灭菌乳）非脂乳固体项目不

符合GB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18年8月16日，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daqh.gov.cn）发布了《青

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2018年第62号），现将核查处

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经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青海湖乳业生产的青海大牧场纯牛奶（超高温灭菌乳、

规格：190ml/袋、生产日期：2017-07-29）非脂乳固体项目不符合GB25190-2010《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灭菌乳》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生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17年9月19日，西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对青海湖乳业进行了现场检查。 查明青海

湖乳业于2017年7月29日生产青海大牧场纯牛奶（190ml/袋）1444件，每件16袋，共计23104袋，

并全部售出，销售价25037.8元。 青海湖乳业收到检验报告后，立即进行产品召回，共计召回不合

格纯牛奶49件，784袋，召回货值金额780.2元。 生产经营的上述批次纯牛奶货值金额共计25037.8

元，违法所得24257.6元。青海湖乳业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西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处罚决

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宁食药稽罚〔2018〕016号)。

三、对公司的影响

青海湖乳业将按照处罚决定书的要求及时、足额交付罚款。 本次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后续将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在今后的生产经营

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原奶质量控制、 加强生产关

键控制点管理、严格执行产品检验程序，避免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